  江门市XXX厂（普通合伙企业）
资产清算报告

江门市xxx厂（普通合伙企业）于       年    月    日申请成立，由xxx、xxx共同出资组成。企业开业的经营不很理想，加上近来市场十分疲软，行业竞争激烈，业务开展开支大，因此感到非常吃力，出资方均有将公司结束经营之意。经企业合伙人于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召开会议精神，决定从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正式结业，并由XXX、XXX等人组成清算小组对企业财产进行清算，清算报告如下：

一、目前企业帐务已经清算完毕，分别支付清算费用、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、缴纳所欠税款、清偿公司债务、取消银行帐户、出具税务机关完税证明等各项结业工作已经完成。

二、若江门市xxx厂（普通合伙企业）办理注销后，确有遗留、遗漏的债权债务问题出现，或部分往来帐处理问题，均由企业合伙人全权负责处理。

三、以上报告的数据资料均属实，并由专门负责该项工作的清算小组提供资料，并提交企业合伙人表决通过，同意上报。

四、本企业已于    年    月    日在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》进行清算组备案及于    年    月    日在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》进行债权人公告。

江门市xxx厂（普通合伙企业）（盖章）

清算小组成员签名：

合伙人确认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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